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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教育局文件

莆教〔2021〕18 号

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区（管委会）教育局（事务局），市直各有关学校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人才发展环境,为我市高层次人才子女

就读提供高效、便利、优质的服务，根据《中共莆田市委 莆

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“壶兰计划”的意见》《莆田市高

层次人才分类评价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精神，结合《莆田市

壶兰英才卡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和我市实际，现就莆田市高层

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就学政策照顾对象

本实施细则适用于符合《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评价认定

办法》中的人才层次认定标准，经审核确认并在管理服务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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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第一类至第五类人才（根据不同类别享受相应待遇）。

二、 就学政策待遇

（一）入学政策待遇

1.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

（1）第一、二类人才,福建省 B 类引进高层次人才,第五

类人才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以上人才子女在全市范围内选择

就学；

（2）第三类人才（不含福建省 B 类引进高层次人才）子

女，在人才本人实际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县区（管委会）范

围内选择就学；

（3）第四类人才在人才本人实际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

县区（管委会）范围内，在人才为子女选择学校的剩余学位中

参与摇号入学，不足的参与就近统筹安排；

（4）第五类人才在人才本人实际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

县区（管委会）范围内，在人才为子女选择的片区学校中优先

就近统筹安排。

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将纳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积分制入

学政策，实施分类加分。

2.高中教育阶段

高层次人才子女在莆田参加中考中招，根据《莆田市教育

局关于印发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莆教

〔2019〕51 号）和当年度的初中毕业（升学）考试与高中招生

工作等相关文件精神执行。

（二）转学政策待遇

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转入我市就学的，原则上按《福建省

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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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〔2016〕44 号）执行，转学手续一般在学期结束前或新学期

开学后一个月内办理，起始年级上学期以及毕业年级下学期一

般不办理转学手续。

1.转入义务教育学校

申请转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子女，可参

照义务教育阶段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政策执行，在落实消除大

班额规划的情况下，按照实际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属地教育

行政部门统筹协调解决。

2.转入普通高中学校

（1）第一、二类人才、福建省 B 类引进高层次人才、第

五类人才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子女申请转入我市就读。凡同时

具备以下两个条件,由市教育局统筹解决。

一是中考成绩达到拟申请转入学校当年度中招统招录取

最低分数的同等比例；

二是现就读高中与拟申请转入学校同等级别。

（2）第三类（不含福建省 B 类引进高层次人才）、第四

类、第五类人才子女申请转入我市就读，须在实际居住地或工

作单位所在县区（管委会）范围内选择学校。凡同时具备以下

三个条件，由所在县区（管委会）教育局统筹解决。

一是中考成绩达到拟申请转入学校当年度中招统招录取

最低分数的同等比例；

二是现就读高中与拟申请转入学校同等级别。

三是拟申请转入学校有剩余学位。

（三）就学学费待遇

第一、二、三类人才选择民办学校的，本人自行承担同级

公办学校的学费，其他部分由市财政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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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就学申请流程

在莆田市入学、转学的,由监护人向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

一层 27 号窗口提出书面申请,出示人才卡，并填写相关表格，

由莆田市教育行政部门协调办理入学、转学手续。具体流程、

所需材料详见附件 1-2。

附件：1.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转学）申请服务指

南

2.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转学）申请表

莆田市教育局

2021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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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转学）

申请服务指南
一、设定依据

（一）《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“壶

兰计划”的意见》（莆委发〔2017〕2 号）《莆田市壶兰英才卡

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和《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

学有关事项》（莆教综〔2021〕18 号）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1.本服务指南适用于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转学）

申请。

2.禁止性要求：无

3.数量限制：无数量限制

三、申请条件

经审核确认并在管理服务期内的第一类至第五类人才适龄

子女。

四、事项类型

便民服务

五、实施机构

1.收件窗口：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27 号窗口

2.决定机构：莆田市、县区（管委会）教育局

六、办理时间

1.受理时间：每年 5 月 20 日—6 月 20 日

2.统筹安排时间：每年 7 月 1 日—7 月 30 日

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27 号窗口在 6 月 25 日前将《莆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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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引进人才子女信息汇总》和《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转

学）申请表》收集后移交给市教育局相关科室，市教育局在 8

月 3 日前将统筹安排结果送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27 号窗

口，由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27 号窗口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

七、申请材料

1.莆田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转学）申请表

2.申请在居住地入学（转学）的须提供人才本人房产证明和

户口本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莆田市教育局窗口电话：0594-2684680

市直学校初中服务电话：0594-2692757

市直学校小学服务电话：0594-2684692

仙游县中招办：0594-8591000

荔城区学校服务电话：0594-2294239

城厢区学校服务电话：0594-2694621

涵江区学校服务电话：0594-6709228

秀屿区学校服务电话：0594-5851920

湄洲岛学校服务电话：0594-5093807

北岸管委会学校服务电话：0594-5952915

九、办公时间和地点

1.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：上午 8:00－12:00，下午 15:00－18:00

（夏令时),下午 14:30－17:30（非夏令时)（国家法定节假日

除外）

2.地址：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 1998 号 3 号楼行政服务

中心一层 27、28 号窗口。

十、监督投诉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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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管委会投诉电话：0594—12345

1.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
2.申请人的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。

十一、注意事项

1.申请材料中提供的复印件，应签字确认或加盖单位公章，

并提供原件核对；若电子证照库能调用的，可不提供复印件。

2.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。


